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103學年第2學期校外賃居學生輔導訪視實施計畫
1、 依據：
 一、教育部99.3.29台軍字第0990050135號「推動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賃居服務實施計畫」函辦理。

二、教育部100.5.16台軍字第1000080357號「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賃居安全評核暨安全認證工作」函辦理。

三、教育部100.11.23台軍字第10000232326B號「大專院校學生校外賃居服務及安全評核工作」函辦理。
四、教育部104.1.28臺教學（五）字第1040007422號「加強104年度校外賃居學生訪視及賃居建物安全評核工作」函辦理。

五、本校實際現況辦理。
貳、目的：
藉規劃辦理賃居學生座談及實地訪視等作法，期能有效維護學生校外賃居安全，減少賃居意外事件發生機率，並提升賃居服務品質，俾使家長放心，學生安心。

參、實施對象：本校校外賃居學生。
肆、實施方式：
一、建置賃居服務資訊:
蒐整各類賃居服務及安全訊息（校外租屋住意識與資訊、租屋定型化契  約範本、常見賃居糾紛案例及相關法規等），並建置於本校學務處生輔組「賃居生服務資訊網」網頁（http://sa.knjc.edu.tw/files/90-1009-6.php ），提供及宣導賃居學生妥善運用；另生輔組設置專案承辦人，協助辦理租屋諮詢及租屋糾紛協調服務，提供學生相關服務。
二、建立賃居生資料:
  開學一週內請承辦副班長協助導師調查班上同學賃居住處所資料，並於3月5日（週四）前完成「校外賃居學生名冊」（附件一）送軍訓室彙整，同時請導師於3月12日前進入本校「校外賃居生輔導系統」網頁（http://www.knjc.edu.tw/RoomRental/ ），完成填報「校外賃居學生基本資料表」（附件二），並送彙整統計及據以作為訪視名單。

  三、轄區警政、消防及建管單位列管協處:

為維護賃居學生租屋處所安全，提升學生及房東居家安全防範意識及防      竊能力，降低被害風險，於每學期開學一個月內，將本學期校外賃居學生名冊函發轄區警政、消防及建管單位協請賃居學生安全查訪。
  四、召開賃居生座談會:
(一)參加人員:本校賃居生、班導師、學務訓輔人員、房東及轄區警、消單 位。(概訂約65人)
(二)實施時間：3月25日(星期三)12:10~13:10時。
(三)實施地點：行政大樓2樓A202教室。

(四)主持人：學務主任。

(五)實施方式：
1.座談會置重點於賃居安全宣導、輔導訪視作法說明、協請房東及消防單位配合之事項等。
2.協請轄區消防單位報告賃居安全注意事項，以供賃居學生參考。

3.廣邀房東共同參與，俾建立學校、賃居學生與房東之間良好的溝通渠道，俾便房東能配合學校作法，完善賃居處所安全措施。
  五、實施賃居輔導訪視:

 (一)實施人員:本校賃居生之班級導師。

 (二)實施時間：104年3月5日—4月24日止。
     (三)實施方式: 
1.由承辦副班長協助導師約定賃居學生及連絡房東共同實施輔導訪視，導師或賃居學生可視需要聯繫賃居處所之轄區警、消單位派員配合參與，以維護同學居住安全。
2.輔導訪視須按「賃居生導師訪視紀錄表」（附件三）逐一查驗，訪視後連同繳送學務處生活輔導組林美玲老師彙處。
3.導師如須於上班時間實施輔導訪視，請依規定線上申請公假。

4.訪視結束及資料繳交後，得補助導師交通費用。
六、辦理複式訪查:
(一)訪查人員:軍訓室及學輔人員。
(二)實施時間:104年4月24日—5月25日。
(三)實施方式:

1.針對導師實地訪視紀錄表所提之問題（尤以消防危安為重點），簽陳權責長官實施複查。
2.複式訪查須邀賃居同學及房東共同參與外，視情況協請管轄之消防或建管單位派員協處，務期要求房東限期改正，並通知學生家長知悉。
3.有關學生賃居處所有危安顧慮者或房東改正配合度不佳者，將函請房東及相關單位協助處理，並主動通知學生家長、學生知悉；如房東經勸導二次仍未改善者，承辦單位得函知學生、家長處理現況，並建議搬離該賃居住所。
七、彙整訪視成果:學期結束前將本學期賃居生輔導訪視成果報告書陳核。

伍、期程管制
	項次
	工作項目
	辦理單位參加對象
	執行

日程
	備考

	1
	建構校外賃居服務資訊
	軍訓室及生輔組
	學期內完成不定期網路更新
	

	2
	建立校外賃居學生居住資料
	導師及賃居學生
	本學期開學後一週內完成
	填寫「校外賃居學生基本資料表」

	3
	辦理賃居生座談會
	本校賃居生、班導師、學務訓輔人員、房東及轄區消防單位
	104年3月25日  （星期三）
	

	4
	賃居生訪視服務
	承辦副班長、導師、賃居學生
	自3月5日~4月24日完成訪視作業
	填寫「賃居生導師訪視紀錄表」

	5
	賃居生居住處所資料函送警政消防
	軍訓室
	於學期開學後1個月完成
	發函賃居轄區警消單位

	6
	重點檢核
	軍訓室及學輔人員針對疑慮賃居處所
	4月24日~5月25日。
	依據賃居生導師訪視紀錄表

	7
	訪視成果
	軍訓室
	學期結束前
	

	8
	協助辦理租屋諮詢及租屋糾紛協調服務
	軍訓室及生輔組
	隨時接受租屋諮詢及租屋糾紛調解處理
	

	9
	其他賃居服務相關事務
	軍訓室及生輔組
	依實際需要執行協處
	


陸、預期成效:

    提供賃居生租屋資訊，以保障賃居生自身權益，並能夠擁有安全的租屋環

    境，增進賃居生間互相關懷，彼此守望相助之精神降低並減少學生賃居意

    外事件發生防範意外發生。

柒、一般事項:
一、各班承辦副班長或同學協助導師推動賃居輔導調查及協助賃居同學解決問題，經導師推薦有具體事實者，承辦單位得審酌後簽請行政獎勵，鼓勵學生參與校外賃居輔導服務工作。

二、本案所需經費約計6,000元，由104年訓輔經費2-1-3項下支出。
三、賃居生導師訪視餐費、交通費或禮品費支出，由104年專案性預算核實報支。

捌、本計畫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